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转办件边督边改涉及滨州市办理情况（第十五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转办件边督边改

涉及滨州市办理情况（第十五批）根据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关于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现将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滨州市的第十五批信访件
边督边改情况向社会公开。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转办滨州市第十五批信访件共计10件（来电5件，来信5

件）。截至2018年11月25日，已办结9件，其中8件情况属
实，1件情况不属实，现予以公开；正在办理1件，待办理完
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开。序号第240-242号信访件为前批

次新办结信访举报件。
2018年11月25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3716003586256384，声明作

废。

任玉群房屋他项权证丢失，证号：F-

06503，声明作废。

菏泽佳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丢失滨州

宣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山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 份，发票代码：

3700162320，发票号码：27408155，声明

作废。

赵悦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R370129142，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海洋五金超市营业执照

副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71602MA3FC1J3XD，声明作废。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刚手机销售店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1600MA3F4GLY3M，声明作废。

刘艺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370171718，声明作废。

山东省博兴县容亿化工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660000784504，声

明作废。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铭飏汽车美容会所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1625MA3FF1K24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惠民县淼昌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1MA3EPBQC5W)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金，由 1000 万元减至 260 万
元，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到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 曹清嵋，联系电话:15954353966

惠民县淼昌工贸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6日

尊敬的广大燃气用户：
为方便广大燃气用户购气，我公司采取增加

缴费网点、延长工作时间等措施，保证每位用户
都能及时购气，请广大用户合理安排时间，就近
选择购气地点，望广大用户周知！

具体办理燃气业务营业网点如下：
1、人工服务网点：
（1）黄河五路渤海十二路马家沿街中油燃气

客户服务中心
（2）黄河十二路新立河西路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D区15号
2、微信自助缴费网点（在自助缴费机上使用

微信收付款、支付宝付款功能自助缴费）：
（1）黄河五路渤海十二路马家沿街中油燃气

客户中心门外（24小时）
（2）黄河六路黄河二区南门沿街楼黄河社区

服务站
（3）黄河八路渤海十一路金廷公馆南门潍坊

银行（24小时）
（4）黄河五路渤海十九领域尚城沿街齐鲁银

行（24小时）

（5）长江一路新立河东路泰山社区
（6）黄河十五路渤海十五路大河新城院内大

河新城社区32号楼3单元超市
（7）黄河五路渤海十九路水清木华社区水清

木华服务站
（8）黄河一路以北渤海九路路市西（利民）服

务中心
（9）黄河三路渤海四路路东农商银行营业部
（10）黄河十路渤海九路以北路东农商银行

黄河支行
（11）黄河五路西外环交叉口西北角滨州农

商行范集支行
（12）高集小学路口以西（往南）农商行高集

支行
（13）渤海十八路张官村附近农商行张官支行
（14）里则镇幸福路10号农商行里则支行
3、工商银行自助缴费网点：
使用工商银行储蓄卡可在我市15家工行网

点自助缴纳燃气费。
滨州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11月 23日

公告

注销公告
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

定，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
注销邹平明煜机械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626MA3F7FWL08。 请 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邹平明煜机械有限公司

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
定，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
注销邹平承光机械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626MA3F80E09B。 请 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来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邹平承光机械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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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内容

滨州市无棣县西小王
镇乔家村村东的三个鸡
棚，污水排入附近水沟产
生刺鼻气味，滋生蚊虫。

滨州市邹平县长山镇
北关村村南侧的魏棉七电
厂，夜间烟囱冒黑烟，阴雨
天烟尘量增大，影响附近
居民生活。村内长苑路路
面损坏严重产生扬尘。路
西边堆放的大量建筑用土
未覆盖，产生扬尘。

韩店镇大王驼村南侧
西王钢铁厂粉尘污染，噪
音污染。

滨州市邹平县明集镇
东张村福明焦化厂园内吉
彩陶瓷科技没有手续，无
治理设施，在线监测设施
未联网，15只高温窑炉，7
个烟囱隐藏在大车间旁
边，不易发现，废气氮氧化
物和烟尘超标。

滨州市博兴县曹王镇
中心小学北门路边有一杀
鸡户，气味刺鼻，鸡毛乱
飞，严重污染环境；曹王镇
纬中路有一大型面粉厂，
位于居民区内，粉尘污染
严重，噪声扰民。

滨州市滨城区六街菜
市场美联名车院内有一豆
腐加工厂，污水横流，严重
影响周围环境。

滨州市博兴县陈户镇
陈户村饮料厂对面路北有
一废弃的地下油库，储存
大量污水，污染土壤，院内
多个养猪场随意排放粪便
污水，气味刺鼻。

滨州市黄河五路以
北、渤海二十四路以东，距
离腾宇鑫苑小区东南角
160多米，滨州新驲新能源
车业有限公司（原滨州鸿
日电动车有限公司）每天
排放大量的含苯系物等
VOCs有机废气。企业环评
造假，卫生防护距离和验
收中的公众参与环节都不
属实。要求对环评造假进
行调查，并对企业的各排
气筒和厂界噪声进行监
测。

滨州市沾化区富源街
道李果村东南角有一倒闭
的造纸厂，院内晾晒大量
工业污泥，散发刺鼻气味，
多次反映一直未解决。

滨州市邹平县明集镇
明旺路明集中学对面顺鑫
消毒餐具厂，洗刷餐具时
噪声污染严重，污水排入
厂中央的蓄水池污染地下
水，刺鼻气味严重，该厂未
办理排水许可证将沉淀后
的污水偷排到城镇污水管
网，环评手续不全。

滨州市博兴县吕艺镇
京博工业园山东鑫生工贸
有限公司环评手续与实际
生产量不符，固体废物不
按正规处理，异味严重。

滨州市博兴县博昌街
道东谷王村内博兴县第一
小学北侧两处地热井，豪
门庄园小区内一处地热
井，无手续，私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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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1月16日，无棣县组织县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现场交办落实组、西小王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经查，信访举报反应乔家村，实际为西小王镇曹家村，该村村东100米附近共有3家肉鸡养殖场户，分别为：山东鑫瑞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高效示范基地，于2017年3月建成，共6个养殖

棚，年出栏肉鸡20万只，为规模化养殖，环评手续齐全，配建有污水沉淀池，冲棚污水流入污水沉淀池，发酵后还田，粪便一日一清并对外销售；无棣占凯家庭农场，于2016年3月建成，共1个
养殖棚，年出栏肉鸡4万只，为专业养殖户，环评手续齐全，配建有污水沉淀池，冲棚污水流入污水沉淀池，发酵后还田，粪便两日一清并对外销售；曹某某养殖场，于2016年8月建成，共1个
养殖棚，年出栏肉鸡3万只，为专业养殖户，环评手续齐全，配建有污水沉淀池和储粪池，冲棚的污水流入污水沉淀池，发酵后通过罐车拉入自家农田，粪便发酵后部分自用，部分对外销售。
以上3家肉鸡养殖场户均不在禁养区内，且均配建有“三防”设施。

2.现场调查人员对以上3家肉鸡养殖场户周边水沟进行现场查看，发现沟内存有一定量的积水，但无刺鼻性气味，无蚊虫滋生，积水具体情况为沟内以前集存的雨水，水表层漂浮一层
绿色的浮萍等水生植物，下层较清。经现场查看，3家养殖场户均未发现直接排往该水沟的管道及暗沟。

11月16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综合执法局、长山镇人民政府对投诉人举报的内容进行现场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群众反映的魏棉七电厂实际为邹平县汇能热电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热电工程项目，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治污设施配套齐全，在线监测设施已安装并联网。
2.群众反映的扬尘问题位于长苑路南部，为南北走向，长山镇修建范公路后该路段已基本处于半废弃状态。
3.现场检查时，邹平县汇能热电有限公司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在线监测数据正常上传，经调阅近两个月在线监测数据，均未发现超标情况。2018年2月12日、4月29日、7

月16日该公司委托检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各项污染物排放均满足国家和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该电厂采取湿法脱硫，排放大气污染物含较多水汽，加之该电厂在长山镇驻地北部偏
西，在傍晚夕阳照射下，在背光及侧方向观看时，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阴面呈灰色。在阴雨天气时，由于气压增加，排放的水汽在该气象条件下感官增加。

4.长苑路路面损坏严重，路西边堆放的建筑用土未覆盖。经查，北中村为防止车辆从该路段行驶对路面造成进一步破坏和扬尘污染，而在路边用建筑用土进行了围挡，存在扬尘隐患。

该信访与群众举报的D370000201811120076号信访案件内容部分一致，11月13日、16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韩店镇人民政府对投诉人举报的内容进行现场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举报事项反映的西王特钢厂实际为西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韩店镇西王工业园，主要从事年产200万吨特钢项目，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
2.该公司所有粉状散料全封闭贮存、运输，建设有电除尘器、电袋复合除尘器、高效布袋除尘器等污染防治设施。各生产节点均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并在公司门口实时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通过调看近期历史数据，未发现颗粒物超标现象。11月2日委托检测，结果显示颗粒物达标排放。2018年11月16日,邹平监测人员对西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厂界噪
音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未超标。

3.在11月13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厂区部分地面存在积尘情况。执法人员要求企业立即对积尘进行清理，15日再次检查时，未再发现积尘现象。

11月16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明集镇人民政府对投诉人举报的内容进行现场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群众信访反映的吉彩陶瓷科技为山东吉彩陶瓷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陶瓷釉料项目生产，已办理环评备案。项目建有陶瓷熔块炉15座，配套建设4套除尘脱硫脱硝设施，处理后的窑炉

废气经4根26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2.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执行错峰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转。监测人员对该公司正在生产的生产线对应的1#、4#排气筒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进行了人工监测，监测结果均

达标。
3.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为加强窑炉上料系统粉尘收集处理效果，新建布袋除尘器5台，正在安装中；厂区南侧车间新建混料机1台，布袋除尘器1台，正在安装中。群众反映的7根隐藏

在大车间旁边的烟囱实际为6根上料系统布袋除尘器排气筒和1根煤气放散管。经查，新建布袋除尘器和混料机均未办理环保手续。
4.该公司不属于滨州市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单企业，在线监测设施非强制要求安装。该公司为了加强自身环境管理，4#排气筒安装烟气在线检测设备一套，与邹平市环境监控中心

联网，用于烟气监测预警。

11月16日，博兴县组织县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曹王镇政府和县环保局联合开展调查核实，现有关情况如下：
1.经现场检查，曹王镇中心小学北门现场检查未发现群众反映的杀鸡户。经走访群众了解到，该处曾经有活鸡贩卖车辆在此经营过，车辆为厢货车，活鸡与屠宰现场均在车厢中，营业

结束时，将产生的废物用车厢带走。现场未发现因该杀鸡户曾经在此处营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2.曹王镇纬中路大型面粉厂为山东省博兴县鲁源面粉有限公司，企业周边相邻为工业企业，该企业四周均无住户，距离最近的住户约110米，建设项目为小麦粉生产加工，环评手续已

办理，于2018年4月22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检查时该企业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2018年7月2日该企业委托第三方对噪音与粉尘进行现场检测，结果达标。企业正常生产时，粉尘
和噪音对周边环境确有一定影响。

11月16日，滨城区组织区环保分局、北镇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被举报的豆腐加工厂位于六街市场南侧，经营者张某涛，在美联名车院内租房约50平方米经营豆腐坊，于2018年10月初擅自生产，日用水约1.5方，排水约0.7方，排入污水管道。现

场检查发现存在积水。该豆腐坊无食品生产许可证。

2018年11月16日，博兴县组织县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陈户镇政府和县环保局联合开展调查核实，将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人举报的是位于陈户镇陈户村饮料厂对面一处多年废弃的院落，该院落占地约32亩，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属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纯梁采油厂所有，由纯梁采油厂公共

事业服务中心管理，此院落原为纯梁采油厂生活科的后勤基地，主要种植蔬菜、养鱼、养猪，为采油厂一矿提供给养，自2005年后该院落就不再进行种植蔬菜和养殖，一直废弃至今。
2.经现场查看，该院落无人居住，排查未发现有地下油罐；院落北侧有两个池塘，约3亩，东侧池塘约2亩，西侧池塘约1亩，两池塘内有少量水，经询问，以前用于养鱼。县环保局已安排

检测人员对池塘内水质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为：COD:52mg/L氨氮：0.58mg/L。
3.经调查该院落自2005年后未进行养猪，现场未发现有养猪痕迹，也未发现有刺鼻气味。

11月16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区保障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现场联络组、区经济发展局、环保分局、杜店街道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
1.针对“每天排放大量的含苯系物等VOCs有机废气。要求对环评造假进行调查，并对企业的各排气筒和厂界噪声进行监测。”问题。该企业中涂喷漆室、点修补喷漆室各设置1套废气

处理装置，色漆喷漆设置2套废气处理装置，废气处理装置采用喷漆室水旋式过滤+活性炭直接吸附，处理后的气体由25m高排气筒排放；电泳烘干室、中涂油漆烘干室、面涂油漆烘干室产生
的有机废气，经过四元体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2018年11月15日，区环保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VOCs和厂界噪声监测，监测结果符合排放标准。

2.针对“山东鸿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企业环评造假”问题。经现场调查，该企业在2016年6月20日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核实，其建设内容与环评
批复一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2018年8月11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2018年10月由山东泰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季度检测，符合排放参数标准。

3.针对“卫生防护距离不属实”问题。该企业生产项目年产约9000辆，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生产规模小于年产1万辆，卫生防护距离为200米。山东鸿日
新能源汽车公司最近敏感目标为西北方向的聚隆科技小区，经测量涂装车间距离聚龙科技居民楼距离为207米,距离腾宇鑫苑小区最近居民楼约为257米（群众理解的是居住小区到该企业
最近的车间的距离，根据环评要求，应该是居住小区到企业涂装车间的距离），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4.针对“验收中的公众参与环节不属实”。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年10月1日实施），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由环
保部门验收改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
9号），对公参没有明确要求。该项目2018年8月11日委托第三方通过竣工验收，验收过程中未进行公众参与。

11月16日，沾化区组织环保局、富源街道开展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来信反映的造纸厂为山东海润纸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1年停产至今。经现场调查，该企业闲置的空地上露天晾晒了大量豆腐渣，非信访人反映的工业污泥。此处晾晒的豆腐渣属

于李某瑞个人所有，2018年10月10日开始，李某瑞利用山东海润纸业有限公司厂区南侧空地露天晾晒豆腐渣，豆腐渣露天晾晒过程中散发恶臭气味。
11月9日，区环保局接到群众反映山东海润纸业有限公司院内晾晒豆腐渣散发恶臭。11月10日，区环保局、富源街道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区环保局、富源街道责令当事人立即进

行清理。
区环保局之前仅接到对该问题的1次举报，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并督促当事人进行整改，不存在多次反映未解决的问题。

11月7日，邹平市组织环保局、水利局、明集镇人民政府对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顺鑫消毒餐具厂实际为邹平市明集顺鑫餐具消毒配送中心，主要从事消毒、清洗、配送餐具75万套/年项目，该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

产，污水通过简单预处理后通过明集镇污水管网进入明集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明集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未办理排水许可证。厂区中央蓄水池为水泥池，已做防渗；厂区周边无明显异
味。

2.11月5日，该公司已委托山东安和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厂界无组织排放及污水处理设备出口进行自行检测，监测数据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邹平环保局监测人员对该公司厂
界噪音进行监测，经监测，厂界噪声值为65.1分贝，超标5.1分贝。

11月10日，博兴县组织县保障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博兴县组织经济开发区、县环保局联合开展调查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信访反映的山东鑫生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博兴县化工项目集中区，建设项目为3000t/a橡胶助剂生产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于2017年7月经市环保局备案。
2.经查，该公司按照环评审批建设项目，批建一致。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3000吨，经对该公司销售发票（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查询和2018年1至6月产品产量调查，未发现环评手续与

实际生产量不符情况。
3.该公司固体废物主要有蒸馏釜残、废包装袋、污泥、废脱硫剂，属危险废物。该公司危险废物按要求储存，并与山东清博生态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淄博重山思沃瑞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2家危废处置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严格按五联单要求进行转移。经查，该公司2017年至今共产生151.225吨危险废物，分别于2017年12月8日转移了2批次，2018年6月5日
转移了1批次，2018年10月24日转移1批次，共转移37.91吨，因以上两家危废处置企业处理能力有限，现危废仓库内还暂存约113吨危险废物。

4.该公司根据环评要求建设了废气治理设施，亚胺二硫车间建有1套布袋除尘器和1套冷凝+碱液喷淋+UV光解+活性炭吸附设施；CTP车间建有1套冷凝+碱液喷淋+UV光解+活性炭吸
附设施；危废仓库建设了1套水喷淋+活性炭吸附设施。2017年9月投资300余万元，完成了无组织废气收集和VOCS治理废气治理设施的安装；2017年10月完成了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
修复。2018年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已检测完成，未超标。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查看该公司第一、二、三季度检测报告，未发现有超标现象，但二硫配料车间附近存在异味。

11月10日，博兴县组织博昌街道、县国土局、水利局和环保局开展调查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博昌街道东谷王村地热井，成井（或开采）时间为2017年10月，共计2口井，深度1700米左右，是取缔燃煤锅炉后保障居民供暖的民生工程；豪门庄园地热井是博兴县首眼开采地热资

源用于供暖的地热井，成井时间为2005年10月，开采时间为2006年11月，并使用至今，该地热井供暖400多户，供暖面积5万多平方米。
2.今年以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关于切实加强地热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的通知》（鲁国土资规﹝2018﹞2号）及市国土资源局、市水利局

《关于开展全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秩序清理整顿方案》（滨国土资发﹝2018﹞6号）的要求，博兴县有关职能部门对包括豪门庄园小区在内的所有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单位进行了清理整顿。
2018年8月30日，县国土局对以上两家单位下达整改通知，明确要求其2018年11月15日（供暖季）之前，必须制定回灌方案，配套回灌设施，达到地热尾水回灌标准，并完善取水许可和采矿
许可手续。如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关停取缔。

3.经实地勘查，博昌街道东谷王村地热井（一采、一灌）已配套地热尾水回灌设施，具备回灌条件，目前正在依法完善取水许可和采矿许可手续；豪门庄园小区地热井并未按照相关规定
和整改通知的要求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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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举报反映的水沟积水情
况，现场交办落实组会同西小王镇
政府责令该村村委会，根据现场状
况及村内环境和养殖场户所需，通
过“中间开渠、四周成坝、坝上栽
树”的模式将其改造成为可利用的
池塘。11月16日下午，该村村委
会动用机械对原有沟渠进行改造，
19日已基本完成沟渠改造。

11月18日，长山镇人民政府
立即组织人员对相关建筑垃圾进
行了清理。针对路面损坏严重问
题，该路段（长山镇北中村寿济路
改建工程）已于2018年9月在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山东世
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并签订
了施工合同，定于2019年开春动
工。目前，该路段已禁止大型货车
通过。

要求企业加强卫生保洁管理，
及时清理厂区积尘，确保整洁有
序。同时，认真督促企业落实环境
治理主体责任，加强环境保护管
理，确保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污染
物达标排放。

针对新建布袋除尘器和混料
机未办理环保手续违法行为，邹平
环保局已依法按程序下达行政处
罚，责令停止建设，罚款5500元，
目前，企业已停止安装相关设备。

1.曹王镇将加强对曹王镇中
心小学北门加强日常监管，杜绝出
现环境污染问题。

2.督促鲁源面粉按照按要求
对对企业粉尘、噪声进行检测，加
强对环保治理设备的日常维护，确
保环保治理设备运行正常。同时
将加强日常巡逻管理，切实维护群
众利益。

11月16日，现场检查时，滨城
区立即将其关闭取缔，现场对生产
设施进行清理，已于当日清理完
毕。

无

1.管委会将履行辖区环境质
量第一负责人的职责，督促企业履
行治污主体责任，确保环境质量改
善。

2.区环保分局、杜店街道加大
环境执法监管力度，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督促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定
期开展有组织排放和厂界无组织
排放废气监测，确保实现稳定达标
排放。

针对李某瑞露天晾晒豆腐渣
散发恶臭气味问题，区环保局、富
源街道办事处要求其立即将晾晒
的豆腐渣进行清理，截至11月19
日，露天晾晒的豆腐渣已经清理完
毕，异味污染问题消除。

1.针对该公司噪声超标环境
违法行为，邹平环保局依法下达责
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5000元的行政处罚。该企业通过
加装隔音板等措施进行了整改。
11月21日，邹平环境监测站对其
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达
标。

2.针对其未办理排水许可证，
邹平水利局向其下达了《排水许可
证办理通知单》（邹水许通〔2018〕
6-016），要求其限期办理排水许可
证。目前该厂已停产，正在整改
中。截至11月20日，排水许可证
已办理。

加大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要
求11月20日之前对二硫配料车间
全部密闭，加强无组织废气收集
率，减少异味的产生。经现场查
看，截至11月18日，密闭工作已完
成。

经博兴县委、县政府研究，豪
门庄园小区整改难以立即到位，鉴
于小区居民冬季供暖的实际情况，
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问题整改期
延至取暖季节结束后，如再不能按
期整改到位，将依法予以关停取
缔。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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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7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责任编辑：朱兴芳 杨向军
电话：3186761 公告


